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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重審申請編號：______________ 
 

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 

社會工作局  

殘疾評估結果重審申請表  

（第 3/2011 號行政法規第十條）  

 

利害關係人姓名：   殘疾評估申請編號：_____________ 

聯  絡  電  話：  

地址：  

 

基於下列理由，現向  社會工作局要求就利害關係人的殘評結果作重審 (註 1)：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

隨本申請表附上以下的補充文件／證明／資料  (註 )：  

1.    

2.    

3.    

4.    

5.    

註：在申請殘疾評估過程中經已提交的文件 /證明 /資料毋須重覆提交。  

本人聲明如下：   

  本申請表內所填的資料屬實；  

  就協助利害關係人向社會工作局提出申請一事，已確保在必要的情況

下，取得利害關係人的同意並向其告知社會工作局處理及使用其個人

資料的目的、方式及用途，以及要求查閱及更正相關資料的途徑；   

  知悉並明白社會工作局的《個人資料收集聲明》。  

簽署：   

 □利害關係人本人  

 □第三人
(註 2)

（關 係：_________________） 

______日/______月/________ 年 
 

註：  1 .  要求重審的申請必須自接獲殘疾評估結果的通知翌日起計的 30 日內 向社會工
作局提出，並指出有關理由及連同相關證明或文件一起提交。  

 2 .  必須填寫背頁《表一》。  

陳大文 00000 

61234567 

本地及外地聯絡地址均可 

在此填寫提出

重審之理由。如

填寫空間不

足，請以白紙附

件補充。 

在此填寫提交

之補充文件。 

 

申請人本人在此簽名 

遞交表格當日日期 
2017 01 02 

本人提出申請

-填寫範本 

陳大文 

申請人(持證人)姓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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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會工作局專用欄 

 

收件人姓名（正楷）：  收件日期:  ______日/ _______月/ ________年 

 

備註：  

收件人簽署  ：   

 

收件單位蓋印：   

《表一》  

－由簽署重審申請表之第三人填寫－  

（僅供適用時使用 )  

 

第三人姓名：   身份證號碼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聯絡電話：   所屬機構名稱（如適用）：  

聯絡地址：  

與申請人之關係：    （例如法定代理人、社工或其他） 

提出申請理由：   

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簽署：  

 ______日/ _______月/ _________年 

* 如屬利害關係人的合法代理人，必須提交文件以證明與利害關係人的關係，又或亦可視乎利害關係人

的情況而由其直接填寫《表二》代替證明文件的提交。 

《表二》  

授權聲明  

（當有需要時，由利害關係人填寫）  

 

本人 (利害關係人姓名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身份證號碼  ，

特此授權 (申請表簽署人 )   ，

身份證號碼  ，以代表本人向社會工作局提出

對本人的殘疾評估結果進行重審。  

簽署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利害關係人 

 ______日/ _______月/ ________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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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個人資料收集聲明》 

為配合第 8/2005 號法律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的規定，當資料當事人向社會工作局（以下簡

稱“社工局”）提供資料前，請先詳細閱讀以下內容： 

一、 個人資料收集的目的及用途 

社工局為處理與評估登記證申請之相關事宜而收集的個人資料，僅供此特定用途；但社工

局收集所得的相關資料，則亦會供本局作統計及研究用途，藉此監察、檢討及改善本局的

服務。 

倘申請表格由第三人向社工局提交時，在必要的情況下，該第三人必需確保已取得資料當

事人的同意，並把相關資料被處理的目的及用途等告知資料當事人。 

二、 資料轉移 

當有需要時，社工局可按現行法例規定,，把資料當事人的個人資料向其他相關實體/單位披

露，以便該等實體/單位能開展與處理申請相關的工作；但現行法例另有規定者，則不在此

限。 

若資料當事人不同意將資料向其他實體披露，不排除社工局會因無法核實資料當事人的狀

況而無法處理有關申請。 

三、 查閱、更正或刪除個人資料 

資料當事人可向社工局要求獲告知其個人資料被處理的情況，並可要求更正或刪除屬不完

整或不準確的資料；但就已完成使用目的而刪除的個人資料除外。在行使此權利時，資料

當事人可將經填妥的申請表交回社工局。 

「查閱/更改個人資料申請表」可向社工局索取或於社工局網頁 http://www.ias.gov.mo 下載。 

社工局在處理申請或續後跟進的過程期間，若資料當事人要求刪除對處理申請而言屬重要

的個人資料，可能會導致申請不獲批准。 

四、 保存期 

關於保存期的內容，適用第 73/89/M 號訓令，第 73/89/M 號法令 12 條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第

5 條第 1 款(五)項規定，但有關期間日後將會由正式訂定或修訂的保存期取代。 

五、 一切本欄未載明的事項，請參閱第 8/2005 號法律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的規定。 

六、 若有任何疑問，可於辦公時間內致電與社會工作局 2840 3877 查詢聯繫。 

 社會工作局啟 

 

http://www.ias.gov.mo/index.jsp

